
附件2

衡山县水利局2026年度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彭建兵    5822866                   

                                                    

	序号
	联合检查事项
	联合检查对象或抽查对象（含范围、数量或比例）
	检查部门
	检查子项
	检查内容（项目）
	检查依据
	年度检查频次
	检查

时间
	检查

方式
	承办机构及联系人（含联系电话）
	备注

	1
	对取用水单位节约用水情况的行政检查
	在县本级已办理取水许可证和纳入国家级、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双随机”抽查比例20%
	牵头部门
	节水措施的落实情况
	建设审批监督检查，包括：
1.现状用水水平监督检查；
2.取用水计量监督检查；
3.计划用水监督检查；
4.用水管理监督检查；
5.节水措施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节约用水条例》第十三条 国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应当根据用水定额、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计划制定。对直接取用地下水、地表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应流域管理机构制定；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城市节水主管部门会同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制定。用水单位计划用水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现场开展检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节水有关问题作出说明；（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查询或者复制；（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监督检查人员在履行检查职责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省政府规章】《湖南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供水单位、用水单位节约用水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浪费水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和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重点用水单位监控名录，并进行重点监督。
【部门规章】《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审批的取水，可以委托其所属管理机构或者取水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取水，可以委托其所属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或者下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1
	4月至10月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衡山县

水利局
	

	
	
	
	配合部门
	管网内节水设施
	建设审批监督检查，包括：
1.现状用水水平监督检查；
2.取用水计量监督检查；
3.计划用水监督检查；
4.用水管理监督检查；
5.节水措施监督检查。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衡山县

住建局
	

	
	
	
	配合部门
	节水计量设施
	建设审批监督检查，包括：
1.现状用水水平监督检查；
2.取用水计量监督检查；
3.计划用水监督检查；
4.用水管理监督检查；
5.节水措施监督检查。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衡山县

市场监督

管理局
	

	填写说明：

1.本计划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制定，于2026年3月31日前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需由牵头部门盖章，并附配合部门书面同意意见）。

2.本计划应当与已制定的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相衔接。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或者以附件形式补充明确相关内容。

5.严禁省市县三级重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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